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12學年度 
            各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名單        113.2 

一、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一)教師代表： 

楊本立委員、曾院介委員、吳文榕委員、王協源委員、林達顯委員、

莊碧簪委員、管延城委員、馬清文委員、潘瑞文委員、朱唯勤委員、

阮琪昌委員、楊曼華委員、王鼎涵委員、何國牟委員、張永佳委員、

施明遠委員、辜崇豪委員、彭松嶽委員、俞  蘋委員、藍于青委員 

李耀仁委員 

(二)教師會代表：林珊如委員、陳紀如委員。 

(三)學校代表：雷文玫委員。 

(四)社會公正人士代表：陳韻琳委員。 

(五)學者專家代表：張淑美委員。 

 

二、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一)教師代表：余國賓委員、李伯毅委員、郭詠華委員。 
(二)職工代表 

職員代表：陳清和委員、單秀琴委員。 
約用人員代表：許家菻委員、侯俊良委員。 
專任計畫人員代表：廖怡婷委員。 
工友及技工代表：徐孝忠委員、王樹梅委員。 
駐衛警察代表：黃福田委員。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一)教師代表： 

莊易學委員、蔡尚澕委員、藍宇彬委員、林貝容委員、羅舜聰委員、

林吟亮委員、黃嵩立委員、陳律言委員、李界昇委員、張宏宇委員、

林宥欣委員 

(二)學生代表： 

吳家愷委員、黃敏蓁委員、莊士頡委員、劉星妤委員。 

學生會推選之申訴人系、所、學院代表1人(依個案推選)。 

(三)學者專家代表：蘇厚安委員、呂秀蓮委員、黃揚名委員。 

 

  



四、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一)教師代表： 

莊易學委員、蔡尚澕委員、藍宇彬委員、林貝容委員、羅舜聰委員、

林吟亮委員、黃嵩立委員、陳律言委員、李界昇委員、王潔瑩委員、

張宏宇委員 

(二)學生代表： 

吳家愷委員、黃敏蓁委員、莊士頡委員、劉星妤委員。 

學生會推選之申訴人系、所、學院代表1人(依個案推選)。 

(三)學者專家代表：蘇厚安委員、呂秀蓮委員、黃揚名委員。 

(四)特殊教育學者專家及專業人員：孟瑛如委員、莫少依委員。 


